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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沅 自 治 县 红 十 字 会

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关于印发
《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

信息公开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《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

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

2024 年 6 月 13 日

彝 族
哈尼族
拉祜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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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
信息公开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参照《云南省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

办法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，规范信息发布，

加强县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信息是指，本单位在依法依规履行职责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三条 公开信息应当坚持合法合规、真实准确、便民实用、

及时主动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牵头负责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

日常管理工作，赈济救护部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涉及领域

的信息公开工作，并按程序对公开信息进行审批。

第五条 根据县红十字会工作特点和自身实际服务情况，有

以下信息的应当主动公开，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整。

（一）组织信息

1. 基本信息。包括：单位正式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单位

办公地址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微信公众号。

2.部门机构：内设部门名称、部门负责人、部门职能。

3.相关法规政策：包含但不限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《人体器官移植条

例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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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内部制度：包含但不限于招标采购制度、捐赠管理制度、

项目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。

（二）财务信息。年度预决算报告、财务审计报告等。

（三）业务活动信息。应急救援、应急救护、人道救助、造

血干细胞捐献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等方面。

（四）捐赠款物接收信息

1.社会捐赠接收信息。接收社会捐赠渠道：银行捐赠信息、

邮局捐赠信息、互联网捐赠信息、现场捐赠信息等。

2.接收捐赠资金：捐赠方、捐赠金额、捐赠日期、捐赠项目

名称。

3.接收捐赠物资：捐赠方、捐赠物资名称及数量、捐赠种类

或单位、数量、价值（或折价）、捐赠日期。

第六条 不得公开下列信息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涉及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；

（四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

会稳定的；

（五）捐赠人、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第七条 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采取主动公开为主、提供咨询

服务为辅的方式。单位微信公众号是本单位信息公开的权威发布

渠道，也可以采取现场咨询、热线电话、移动客户端等方便交流

的途径，及时提供人性化咨询服务，满足社会公众信息需求。

第八条 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发生争议时，

应当做好解释沟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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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公开信息内容发生变化的，相关职责部门应当自

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调整。

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。


